	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
認定申請表
教育部核定教育專業課程文號：113年08月27日臺教師(二)字第1130080272號函同意備查

	※請詳閱附註之注意事項後，以電腦繕製；如以手寫修改三處以上者（簽章及學系審核欄除外），請重新繕製。

	就讀
系所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系
　　　　　　(研究所)
	班別
	□博士班
□碩士班
□學士班
	學號
	

	姓名
	
	聯絡
方式
	住家:
	手機:

	
	
	
	E-mail:

	申請
事由
	本人業修畢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擬申請教育專業課程認定，
敬請　師資培育中心　惠予辦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課程修習時間
	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起迄時間（非實習時間）：民國　  　年　  　月至民國　  　年　  　月。
實習科目：幼兒園教育。

	認定
系所
審核
結果
	該生符合本校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認定：
教育基礎課程：　　學分；教育方法課程：　　學分；教育實踐課程：　　學分；專門課程：　　學分；
選修：　　學分；教保專業課程：　　學分；共計　　學分。
承辦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心主任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※學分認定欄請同學自行填寫，並檢附成績單正本至承辦系所審核認定。

	教育部核定課程科目及學分欄
 (核定科目，請勿修改)
	學分認定欄
(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)
	審核欄
(由審核人員填寫)

系所認定簽章

	課程名稱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學年度
	學期
	已修習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成績
	

	必備
	教育
基礎
課程
	教育心理學(跨類別教育方法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教育社會學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教育

方法
課程
	統整性幼兒園課程發展與創意設計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園與在地文化教育(跨類別教育實踐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園多元評量(跨類別教育實踐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教育實踐課程
	幼兒園教學實習
	4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至

少
4

學
分
	專門課程
	幼兒美感教學實踐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數學教學理論與實踐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文學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戲劇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體能與律動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選
備

至
少
2

學
分
	選

備
	幼兒教育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教育政策與法規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教育哲學與思潮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必

備

至
少
32

學
分
	教保專業知能課程
	幼兒教保概論(教育基礎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兒童發展(教育基礎課程)
	3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健康與安全(教育基礎課程)(跨類別教育方法課程)
	3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觀察(教育基礎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園教材教法I
(教育實踐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園教材教法II
(教育實踐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(教育方法課程)
	3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學習評量(教育方法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園課室經營(教育方法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兒園教保實習(教育實踐課程)
	4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特殊教育(教育基礎課程) (跨類別教育方法課程)
	3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親職教育(教育方法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	
	
	幼保人員專業倫理(教育實踐課程)
	2
	
	
	
	
	
	擬認定　　學分


· 課程修課限制：

1.必修課程為20學分及教保課程32學分。（不含幼兒園教育實習4學分）

2.所有課程需以部頒核心課程優先選修，修畢後再准允修習其他選修課程。
3.本表自113學年度師資生適用，112學年度(含)以前師資生得適用。

※紅色雙線框內資料，皆為必填，請詳實填寫。








